
起诉离婚

孩子遭到藏匿

孟女士和贾先生相识时， 两人的

年纪都刚刚二十出头， 大学毕业后进

入了同一家公司成了同事。

由于都是职场新人， 孟女士和贾

先生在工作中常常相互给与鼓励和帮

助， 周末也会和一群年轻人一起聚

会， 两人发现有不少共同的兴趣， 渐

渐从同事发展成了恋人。

交往不久， 孟女士发现自己意外

怀孕， 于是两人匆匆办了登记结婚的

手续。 几个月后， 孟女士生下了一个

儿子。

随着孩子的出生， 两人经常因为

养育孩子的理念和家里的琐事而争

吵， 孟女士还发现丈夫有出轨的蛛丝

马迹， 却又不能完全确定。

不久后， 孟女士因为患病需要住

院一段时间， 儿子被贾先生交给了自

己的父亲抚养。

住院期间， 孟女士的父亲白天跑

前跑后， 母亲则晚上住在医院陪护，

而自己的丈夫却鲜少露面。 这让孟女

士的父母极为不满， 孟女士自己也感

到心灰意冷， 对这段婚姻彻底死了

心。

病愈出院后不久， 孟女士向法院

提出了离婚， 但由于贾先生坚持夫妻

感情并未破裂而不同意离婚， 法院判

决驳回了孟女士的离婚诉请。

而在孟女士起诉后， 贾先生就把

儿子藏了起来， 一直不同意女方探

望， 连孩子近期的照片都不愿发给她

看一眼。

孟女士由于想念孩子， 整日以泪

洗面， 父母担心自己的女儿因为见不

到孩子而心情抑郁， 发动了亲朋好友

前来陪伴劝慰， 还带着她出去旅游散

心。

半年多过去了， 孟女士的情绪逐

渐稳定， 于是她找到我们团队， 希望

第二次起诉离婚。

二次起诉

态度发生反转

我们在前期对夫妻共同财产、 孩

子的实际抚养等情况进行调查取证

后， 代理孟女士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

讼。

由于孟女士已经是第二次起诉离

婚， 面对法官， 贾先生对于离婚的态

度也出现了松动。

但是， 他对于儿子抚养权的态度

却发生了大反转。 他一边继续藏匿着

儿子， 不给孟女士探望； 一边却提出

不要儿子的抚养权， 要求把抚养权判

给女方。

贾先生提出， 儿子只有 5 岁， 更

依赖妈妈。 他平时工作很忙， 加之自

己父母也早已离异， 他与父亲共同居

住生活， 不方便照顾孩子。 而且孩子

的户口也是和孟女士登记在一起的，

因此要求法院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女

方。

而孟女士因为这段感情饱受身心

伤害， 加上男方一直藏匿孩子， 自己

差点抑郁成疾， 好不容易才走了出

来。

贾先生之前把孩子交给老人东躲

西藏， 现在却又想甩掉孩子这个“包

袱”， 这让孟女士非常生气。

由于孩子很小的时候孟女士得了

一场重病， 此后她身体一直不好， 加

之孩子因为离婚诉讼长期被藏匿， 因

此孟女士的父母都不支持她争取抚养

权。

于是， 第二次离婚诉讼的僵局聚

焦在了孩子的抚养权上。

法院判决

男方扶养孩子

面对这样的情况， 法官首先围绕

贾先生和孟女士以及他们的婚姻情况

做了详细了解， 还私下和原、 被告双

方进行了谈话， 试图推动双方达成调

解。

对于贾先生一边藏匿孩子不给孟

女士探望， 一边又希望把抚养权判给

女方的做法， 法官也提出了批评。 法

官表示， 孩子不能只生不养， 抚养孩

子既是权利也是责任。 如果双方都只

同意离婚， 不要孩子抚养权， 法官会根

据查明的案件情况作出适当的判决。

最终， 虽然贾先生对于孩子的抚养

权问题态度坚决， 但法院还是作出了判

决。

法院认为， 本案最大的争议就是孩

子的抚养问题。

根据 《民法典》： 已满两周岁的子

女， 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 按照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子女

已满八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综合考虑孩子现在的生活状况和原、

被告的经济情况以及居住情况， 孩子仍

随贾先生共同生活为宜。 希望原、 被告

能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

正确对待孩子的抚养问题， 避免因此引

发不必要的冲突， 尽可能降低因离婚带

给孩子的伤害。

法院判决， 准予原告孟女士与被告

贾先生离婚， 儿子随被告共同生活， 原

告每月支付 800 元抚养费直至儿子满十

八周岁。

同时， 法院也对孩子的探望问题作

出了判决： 原告孟女士应于每周五下午 5

时至被告处将孩子领走， 于周日下午 5

时前将孩子送回被告处， 至孩子年满十

八周岁止， 被告贾先生应予以协助。

判决后， 孟女士与贾先生都没有提

出上诉， 他们的婚姻关系终于得以解除。

□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 刘桂娥 陈洁

  在离婚案件中， 夫妻双

方往往会围绕财产和未成年

子女的抚养权展开争夺。 但

是 ， 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

况 ， 就是夫妻双方都想离

婚， 却又都不愿承担子女的

抚养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会

如何处理呢？

《民法典》 规定： 父母

与子女间的关系， 不因父母

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 子女

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

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 父母对于子女

仍有抚养、 教育、 保护的权

利和义务。

可见， 抚养未成年子女

既是一种权利， 也是一种义

务。

即便夫妻双方在诉讼中

都表示同意离婚， 符合法定

离婚条件， 但是， 离婚案件

不仅涉及夫妻感情， 在有未

成年子女的情况下， 还涉及

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探望等

问题， 把子女问题妥善处理

好是离婚案件的重要原则之

一。

如果离婚诉讼的夫妻双

方都不愿抚养未成年子女，

无疑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和

公序良俗， 侵犯了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 因此法院可以

依法判决不准离婚。

除了判决不准离婚， 法

律也赋予了法院对此作出裁

判的权利。

《民法典》 规定： 已满

两周岁的子女， 父母双方对

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 由人

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

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

女的原则判决。 子女已满八

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

愿。

在离婚诉讼中， 无论双

方都想要子女的抚养权， 还

是双方都不想要子女的抚养

权， 本质上都属于 “父母双

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 ”，

那么， 法院可以基于查明的

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的原则判决”， 即判决

准许离婚， 将抚养权判给夫

妻中的一方。

当然， 另一方在离婚后

同样需要承担抚养责任， 即

负担抚养费和探望孩子。

都不愿抚养

法院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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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年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女， 因交往过程中女方意

外怀孕而匆匆领取了结婚证。

婚后， 各种矛盾逐渐显现， 女方提出离婚， 孩子却被男

方藏了起来……

藏起孩子

却又不愿抚养

法院判决

权利也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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